合同编号：

技术服务合同
（专项技术培训）
项目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委托方（甲方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受托方（乙方）：     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         

签订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签订地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有效期限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印制

填 写 说 明

    一、本合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印制的技术培训合同示范文本，各技术合同登记机构可推介技术合同当事人参照使用。

    二、本合同书适用于一方当事人（受托方）以知识技术为另一方（委托方）解决特点技术问题所订立的合同。

    三、签约一方为多个当事人的，可按各自在合同关系中的作用等，在“委托方”、“受托方”项下（增页）分别排列为共同委托人或共同受托人。

    四、本合同书未尽事项，可由当事人附页另行约定，并作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。

   五、当事人使用本合同书时约定无需填写的条款，应在该条款处注明“无”等字样。

技术服务合同
（专项技术培训）
委托方（甲方）：











 

  住  所  地：



    







      法定代表人：


    








      项目联系人：



    







      通讯地址：



   







 
电    话：


    
传    真：


      
电子信箱：









      
 
受托方（乙方）：
   
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       
      住  所  地：
 湖南省株洲市云龙示范区职教大学城     
      法定代表人：
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
    
      项目联系人：




   


      


      通讯地址：湖南省株洲市云龙示范区职教大学城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
电  话：

   
   传  真： 0731-22537619    
电子信箱：









        


    本合同甲方委托乙方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项目进行         的专项技术培训，并支付相应的技术培训报酬，双方经过平等协商，在真实、充分地表达各自意愿的基础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的规定，达成如下协议，并由双方共同恪守。

第一条  甲方委托乙方进行技术培训的内容如下：

1. 技术培训的目标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2. 技术培训的内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3. 技术培训的方式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第二条  乙方应按下列要求完成技术培训工作：

1. 技术培训地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
2. 技术培训期限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
3. 技术培训进度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
4. 技术培训质量要求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
5. 技术培训质量期限要求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

6．技术培训师资情况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

7．技术培训条件（培训地点在乙方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；

第三条  为保证乙方有效进行技术培训工作，甲方应当向乙方提供下列协作事项：

1. 提供技术资料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

2. 提供培训条件（培训地点在甲方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；

3. 提供学员相关数据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

4．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

5. 甲方提供上述工作条件和协作事项的时间及方式：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    第四条  甲方向乙方支付技术培训报酬及支付方式为：

1. 技术培训费总额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

其中：（1）技术培训报酬为              元；

（2）购置相关培训设备、资料等费用              元；

（3）食宿、交通等活动经费为              元；

2. 技术培训费由甲方        （一次、分期或提成）支付乙方。具体支付方式和时间如下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

乙方开户银行名称、地址和帐号为：

单位名称：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   

开户银行：工商银行株洲市金谷支行
          帐号：1903230519100044146  

    第五条  双方确定因履行本合同应遵守的保密义务如下：

     甲方：

1. 保密内容（包括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）：                。

2. 涉密人员范围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3. 保密期限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4. 涉密责任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     乙方：

1. 保密内容（包括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）：                 。

2. 涉密人员范围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3. 保密期限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4. 涉密责任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    第六条  本合同的变更必须由双方协商一致，并以书面形式确定。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一方可以向另一方提出变更合同权利与义务的请求，另一方应当在      日内予以答复；逾期未予答复的，视为同意：

1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

2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

    第七条  双方确定以下标准及方式对乙方的技术培训工作成果进行验收：

1.乙方完成技术培训工作的形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2.技术培训工作成果的验收标准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3.技术培训工作成果的验收方式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4.验收时间和地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    第八条  双方确定：

1. 本合同在有效期内，甲方利用乙方提交的技术培训工作成果所完成的新的技术成果，归        （甲、双）方所有。

2. 本合同在有效期内，乙方利用甲方提供的技术资料和工作条件所完成的新的技术成果，归        （乙、双）方所有。

3．培训过程中购置的相关设备、器材等财产，归     （甲、乙）方所有。

    第九条  双方确定，按以下约定承担各自的违约责任：

1.      方违反本合同第   条约定，应当           （支付违约金或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）。

2.      方违反本合同第   条约定，应当           （支付违约金或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）。

    第十条  双方确定，在本合同有效期内，甲方指定      为甲方项目联系人，乙方指定      为乙方项目联系人。项目联系人承担以下责任：

1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

2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

    一方变更项目联系人的，应当及时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。未及时通知并影响本合同履行或造成损失的，应承担相应的责任。

    第十一条  双方确定，出现下列情形，致使本合同的履行成为不必要或不可能的，一方可以通知另一方解除合同；

1. 发生不可抗力；

2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

    第十二条  双方因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争议，应协商、调解解决。协商、调解不成的，确定按以下第      种方式处理：

1. 提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仲裁委员会仲裁；

2. 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。

    第十三条  双方确定：本合同及相关附件中所涉及的有关名词和技术术语，其定义和解释如下：

1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第十四条  与履行本合同有关的下列技术文件，经双方以       

       方式确认后，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：

1. 技术背景资料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

2. 可行性论证报告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

3. 技术评价报告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

4. 技术标准和规范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

5. 原始设计和工艺文件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

6. 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    第十五条  双方约定本合同其他相关事项为：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    第十六条  本合同一式    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    第十七条  本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。
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法定代表人/委托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（签名）

年     月    日

乙方：  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法定代表人/委托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签名）

年     月    日

印花税票粘贴处：

（以下由技术合同登记机构填写）

合同登记编号：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   1. 申请登记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2. 登记材料： 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3. 合同类型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4. 合同交易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5. 技术交易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技术合同登记机构（印章）

经办人：

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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